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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 

广东省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实施细则 

 

五、临床科室管理 

(一)备药管理 

临床科室需要备药时，向药学部提出备药基数申请,申请表由备药科室护士长、

主任、药学部门负责人及医务部门签字，各部门留档备查。药品需专区/专柜加

锁存放。  

(二)使用管理 

在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时，护士应依据医师处方或医嘱核对患者信息，按照近效

期优先原则使用药品，并在专用登记册进行登记，专用登记册可以采用医院计算

机管理系统自动生成表单或者手工填写方式，但不能缺项。  

(三)余液管理 

废弃液(包括未使用完的注射液和镇痛泵中剩余药液)应由医师或护士倾泻入下

水道等处置。  

(四)若政府有文件要求重点管理的品种，按政府文件执行。 

 

六、处方管理 

(一)处方格式 

开具第二类精神药品需使用专用处方，处方颜色为白色，右上角标注“精二”。

处方格式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制定，各单位自行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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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方开具 

1.处方开具要求 

(1)医师应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及药品说明

书的要求开具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  

(2)住院患者出院时，需详细记录带药及使用情况。 

2.处方限量 

(1)第二类精神药品一般每张处方不得超过 7日常用量:对于某些慢性病或特殊情

况的患者，处方用量可适当延长，但医师应当注明理由。  

(2)专科医生(精神科或神经科医生)为慢病或特殊情况患者开具第二类精神药品

(口服剂型，政府特殊要求除外)，经双签名确认后，处方用量可延长至 30 天。  

(3)所有医生为慢病或特殊情况患者开具第二类精神药品(口服剂型，政府特殊要

求除外)，经双签名确认后，处方用量可延长至 14天。  

(4)住院患者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医嘱应逐日开具。镇痛泵给药时，每张处方

为 1 次装量，用法应注明给药剂量和持续时间。  

(5)通过信息化手段，限制患者处方用量和处方频次，避免重复获取第二类精神

药品。 

(三)处方调剂 

1.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调剂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医嘱时，应按照规定完成审核、

调配、复核、发药程序。  

2.登记:专用登记册可以采用医院计算机管理系统自动生成表单或者手工填写的

方式。内容至少包括:处方日期、患者姓名、病历号/住院号、药品名称、规格、

用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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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方保存 

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由药学部门负责保管。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保存至

少 2 年。 

 

七、合理用药 

(一)第二类精神药品使用应遵循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用药应有依据。 

(二)处方点评 

医疗机构需对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医嘱按月或季定期进行专项点评。点评结果

应全院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个工作日。医务部门应根据第二类精神药品处

方、医嘱点评结果，及时进行有效干预，严格落实整改措施。  

(三)药学部门应对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使用进行动态监测，发现用量异常增

高时要立即上报管理部门，分析原因并提出管理建议。  

 

八、安全管理 

(一)医疗机构发生第二类精神药品被盗、被抢、丢失或者其他流入非法渠道的情

形的，案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公

安机关。 

(二)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如发现存在麻醉、兴奋、致幻等作用的新的、可疑的药

品(样品)或信息，及时报送所在地公安(禁毒)部门及卫生行政部门。  

(三)医疗机构对存放在本单位的过期、损坏第二类精神药品，要进行回收登记。

需销毁时，按程序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

下进行就地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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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方、账册的保存及销毁 

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保存期限为 2年、专用登记册保存期限为 3年。保存期满后，

经分管院长批准，登记备案后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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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科普】 
 

他汀类的不良反应可能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来 源 ： PSM 药 盾 公 益  

药物相互作用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同时使用时，它们的药效或不良反应

可能受到影响。 

他汀类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降低疗效，或导致其他药

物的血药浓度异常升高。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有时可能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有关。了解这些相互作用对于预防和管理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至关重要。 

常见药物相互作用 

1. 细胞色素 P450酶系抑制剂： 

他汀类药物主要通过肝脏中的细胞色素 P450 酶系代谢，特别是 CYP3A4 酶。某些

药物，如酮康唑、伊曲康唑、红霉素和克拉霉素，是 CYP3A4 的强抑制剂，与他

汀类药物合用时可能显著增加他汀类药物的血药浓度，增加肌痛和横纹肌溶解的

风险。 

2. 贝特类药物： 

贝特类药物，如吉非贝齐，与他汀类药物合用时，可能增加肌病的风险。 

3. 钙通道阻滞剂： 

某些钙通道阻滞剂，如维拉帕米和地尔硫卓，可能通过影响肝脏的代谢酶而增加

他汀类药物的血药浓度。 

4. 免疫抑制剂： 

环孢素和他克莫司等免疫抑制剂可能通过抑制 CYP3A4 酶，增加他汀类药物的血

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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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真菌药物： 

抗真菌药物如氟康唑，可能通过抑制 CYP3A4 酶，增加他汀类药物的血药浓度。 

6. 葡萄柚汁： 

葡萄柚汁含有抑制 CYP3A4 酶的成分，可能增加某些他汀类药物的血药浓度。 

 

预防和管理策略 

药物选择： 

在开始他汀类药物治疗前，评估患者正在使用的所有药物，避免与已知相互作用

的药物合用。 

剂量调整： 

在必须合用可能引起相互作用的药物时，考虑降低他汀类药物的剂量。 

监测： 

在开始他汀类药物治疗或改变其他药物时，密切监测患者的肝功能、肌酸激酶水

平和血糖水平。 

患者教育： 

告知患者避免使用可能与他汀类药物发生相互作用的非处方药物和补充剂。 

 

小结 

他汀类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不良反应的风险增加。通过仔细的药物选择、剂

量调整、监测和患者教育，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风险，确保患者安全有效地

使用他汀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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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药】 

 

本院抗菌药物使用指导—制霉菌素 

 

制霉菌素 

分类：抗真菌药物。 

成分 

本品主要成分为制霉菌素。 

性状 

制霉菌素片：糖衣片，除去包衣后，显黄色或棕黄色。 

制霉菌素阴道泡腾片：淡黄色片，表面有轻微的隐斑。 

适应症 

制霉菌素片： 

用于治疗消化道念珠菌病。 

制霉菌素阴道泡腾片： 

用于念珠菌性外阴阴道炎。 

用法用量 

本品不同剂型、不同规格的用法用量可能存在差异，请阅读具体药物说

明书使用，或遵医嘱。 

制霉菌素片： 

 



9 

1、用法：口服。 

2、用量：消化道念珠菌病。 

（1）成人一次 50-100 万单位（10 万单位的次 5-10 片、25 万单位的一

次 2-4 片、50 万单位的一次 1-2 片），一日 3 次。 

（2）小儿每日按体重 5-10 万单位/kg，分 3-4 次服。 

制霉菌素阴道泡腾片： 

外用，一次 1 片，一日 1-2 次。疗程一般为 2 周，患者洗净手及外阴部，

采取平卧体位，戴上所附指套，将药片送入阴道深处，月经期治疗不受影响。 

不良反应 

1、口服较大剂量时可发生腹泻、恶心、呕吐和上腹疼痛等消化道反应，

减量或停药后迅速消失。 

2、阴道用偶有过敏反应，灼烧感及发痒。 

注意事项 

制霉菌素片： 

1、本品对全身真菌感染无治疗作用。 

2、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慎用。 

3、儿童用药：5 岁以下儿童不推荐使用。 

制霉菌素阴道泡腾片： 

1、用药 1 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应咨询医师或药师。 

2、本品仅供阴道给药，切忌口服。 

3、用药部位如有烧灼感、红肿等情况应停药，并将局部药物洗净，必

要时向医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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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无性生活史的女性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6、用药期间注意个人卫生，防止重复感染，使用避孕套或避免房事。 

7、给药时应洗净双手或戴指套或手套。 

8、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1、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12、若内包装开封或破损，请勿使用。 

药理作用 

1、多烯类抗真菌药，具广谱抗真菌作用，对念珠菌属的抗菌活性高，

新型隐球菌、曲菌、毛霉菌、小孢子菌、荚膜组织浆胞菌、皮炎芽生菌及皮

肤癣菌通常对本品亦敏感。 

2、本品可与真菌细胞膜上的甾醇相结合，致细胞膜通透性的改变，以

致重要细胞内容物漏失而发挥抗真菌作用。 

药代动力学 

本品口服后胃肠道不吸收，给常用口服量后血药浓度极低，对全身真菌

感染无治疗作用。几乎全部服药量自粪便内排出。局部外用亦不被皮肤和黏

膜吸收。 

贮藏 

密闭，凉暗（不超过 20℃）干燥处保存。 


